附4：

长安大学2009年度“芙蓉学子·榜样力量”

优秀大学生评选活动报名须知

    根据长安大学2009年度“芙蓉学子·榜样力量”优秀学生评选活动相关安排，“芙蓉学子•榜样力量”评选活动的报名工作于11月2日展开，到11月10日截止。欢迎申报者（团体）积极踊跃报名。

申报者请登录中国同学录网站（http://frxz.5460.net）进行网上报名。并在校团委“先锋家园”网站（www.changanyouth.cn）下载申报表进行填写。主要事迹材料单独成册，字数控制在1500-2000字。每人(团队)只能申请一个奖项。材料要求：标题用三号黑体，正文标题用宋体四号加黑，正文用宋体小四号字体，页面上、下、左、右边距为2.5cm设置。段落行距为单倍行距。个人姓名（团队名称）、院系、班级名称不得在另附的主要事迹材料中出现，应予以隐含。如需出现均以"XX"表示。如若在材料中出现个人姓名（团队名称）、院系、班级名称，将被视为不合格材料并不能参加学校初审。
需要上交的材料有，电子版申报表和主要事迹材料，将其作为附件发到xxsh@chd.edu.cn邮箱，另外填写好的申报表须打印一份，请所在院系团委或党委盖章，渭水校区参赛选手交到校学生会办公室，其它校区参赛选手请交至本部校团委办公室。材料上交截至日期11月10日。

所有提交申请材料合格的个人或团队在小组评审前会在团委"先锋家园"网上公告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长安大学2009年度“芙蓉学子·榜样力量”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优秀大学生评选活动组委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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